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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璧光与护法运动

赵 立 人

　　1917年夏, 海军舰队南下, 开创了西南护法的局面, 海军总长程璧光为其中关键人物。但抵穗

后仅半年多, 他就遇刺身亡。对他在这段期间的政治动向, 以往著述或语焉不详 , 或有所隐讳。虽已

有专著指出刺程者为中华革命党人� , 现时却仍有不少著述不予置信, 而沿用 “桂系刺程”的旧说。

为澄清史实, 再作考订, 仍属必要。

一、援闽粤军的组建与护法舰队南下

孙中山与护法舰队南下广州, 与陈炯明北上劝驾颇有关系。

1917年 6 月 11 日, 长沙 《大公报》载广州来电: “民党领袖陈炯明氏已于五日抵此间, 刻正与

省议会议员等协商时局问题。”18 日刊登的 《广东最近见闻杂记》又说: “当道通电某大吏, 意欲以

王统领统率二十营前往。某某机关, 则拟举某要人统率, 遂于日前即请某要人来省共商计划。闻其内

容, 系将粤省军队抽调二十营交由某要人统率, 即行出师, 惟出师计划, 非徒托空言, 如军实之准备,

军饷之接济, 均关重要⋯⋯闻当道已切实担任, 某要人亦已同意, 拟刻日束装, 先往上海谒见某某要

人, 探其进行方针, 约旬日返粤, 然后再定计划云。”同一标题下的另一则通讯还说: “陈炯明⋯⋯昨

已驰返粤垣, 分谒当道, 与陈督 (炳 )、朱省长 (庆澜) 在公署密商, 讨论大计, 旋即分电各省及

民党各要人⋯⋯略谓⋯⋯共讨国贼⋯⋯又闻陈炯明决拟日内首途由港往沪谒孙中山以便筹商救国

云。”又, 21 日 《广东形势之别讯》云: “陈炯明之上省, 实出于朱氏之劝驾。”25 日 《粤省署公宴李

陈诸人记》谓: “9 号晚⋯⋯朱省长⋯⋯言曰: ‘⋯⋯陈公竞存 (炯明) , 素为鄙人所佩服, 去年本欲

挽留在粤⋯⋯藉今次政潮陡起, 即请陈公到来领教一切。’”显而易见, 上文的 “某要人”指陈炯明,

“某某要人”指孙中山。

朱庆澜、陈炯明商定的计划随即付诸实行。6 月 24 日, 与朱庆澜一直暗斗的广东督军陈炳 以

“自主”时期全省军事必须统一为由, 下令接管省长公署所属的警卫军。当天下午, 陈炳 即派林虎

见朱庆澜, 要求移交全省警卫军 104 营。朱以准备出师讨逆为由, 据理力争, 才获准从警卫军中抽出

20 个营作为省长亲军, 仍归自己统率。朱庆澜随即委任陈炯明为亲军司令� 。26 日, 陈炯明 “离开

广州前往上海” 。

朱庆澜何以要将军队交给陈炯明, 而陈又何以愿以前任粤督之尊甘心屈就此亲军司令? 从这 20

营的构成不难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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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20 营后来改编为援闽粤军, 其建制如下: 第一支队司令李炳荣, 辖 3 营; 第二支队司令许崇

智, 副司令关国雄, 辖 4 营; 第三支队司令罗绍雄, 辖 3营; 第四支队司令邓本殷, 辖 3 营; 第五支

队司令洪兆麟, 辖 3 营; 预备队司令熊略, 辖 3 营; 游击司令徐连胜, 辖 2 营� 。

各支队司令中, 除许崇智为安插进粤军的中华革命党人外, 其他当属原省长亲军旧人。而 1916

年 9 月 27 日北京 《晨钟报》记: “东江之陈炯明所部⋯⋯现时留存, 计正式军队编成者, 有洪兆麟三

营⋯⋯胡汉卿四营⋯⋯林干材三营⋯⋯吴镜如三营⋯⋯邓本殷三营⋯⋯徐连胜四营⋯⋯罗绍雄二营

⋯⋯统计二十二营⋯⋯至朱省长暂权督军事宜后, 陈又急欲卸肩脱粤, 经派代表马育航来省, 请即

派员接收⋯⋯东江民政及军队, 刻已完全由朱省长直接管辖⋯⋯朱省长⋯⋯此次对于陈氏, 甚赞其

热心爱国, 支柱大局, 军事经历, 尤为不可多得之材。昨特派委员赉送公文前往接洽, 劝驾来省, 拟

畀以广惠镇守使一缺。”

两相对照, 可知此粤军 20 营基本上就是护国之役中的陈炯明旧部。陈在1916年收束军事时, 对

朱全力支持合作, 彼此感情融洽。故朱在 1917年 5、6 月间面临桂系排挤、地位不稳之时, 急邀陈回

粤, 假以亲军司令之名义, 奉还旧部, 藉为己助; 而陈亦深知其意, 不以为忤, 欣然就任。

陈炯明既复得此20 营为凭藉, 遂实行原定计划的第二步, 赴上海劝孙中山南下护法。《陈炯明叛

国史》记: 陈炯明自北京 “南返抵粤⋯⋯复时与省长朱庆澜往还。未几督军团叛变, 张勋复辟, 炯明

适沪。至则闻孙公倡言护法, 联海军舰队, 谋取江浙沿海地方为根据。始谋上海, 不果; 继谋宁波,

亦不果。炯明乃诣孙公, 献议赴粤。孙公云: ‘吾正欲赴粤耳。’会驻粤滇军第三师长张开儒率先来电

赞成护法, 并致欢迎之意, 李烈钧在沪, 闻电亦 返粤。于是孙公决赴广东。炯明又力主先赴汕头⋯⋯

孙公从之。”� 可见陈之拥有实力并亲自北上劝驾, 对孙中山及舰队南下实有决定性影响。

7 月 6 日, 由海军总长程璧光派遣的 “应瑞”号练习舰载孙中山、陈炯明、章太炎、许崇智等由

沪赴粤, 9日夜抵汕头 。陈炯明即在汕头致电广东省议会: “省议会鉴: 海军全体拥护共和。孙中

山先生率海琛、应瑞两舰, 拟明日由汕头来省, 会商大计。余舰续来。特此先闻。炯明青 ( 9日)”!。

孙中山暂驻汕头, 陈炯明则偕章、朱于 7 月 11日乘商轮赴香港, 13日到达广州, 与陈炳 、朱庆澜

会谈∀ 。17 日, 孙乘 “海琛”舰到达广州黄埔。19 日, 章太炎、陈炯明和朱执信联名致电上海, 邀

请伍廷芳、唐绍仪、程璧光立即南下共商大计#。22日, 程璧光率舰队离沪南下, 8月 5日抵广州。

陈炯明由沪回粤后, 仍继续担任亲军司令。《晨钟报》8月 18日所载《李厚基电陈粤省近状》称:

“顷据潮汕镇守使莫擎宇电称, 朱庆澜已将亲兵二十营委陈炯明统率, 进攻甚急。”22 日又载: “陈炯

明所部之二十营及其饷款二十万均为朱庆澜所拨交, 陈督军对于陈炯明防范甚严。”8 月 26 日, 朱庆

澜在桂系的逼迫下辞省长职, 这 20 营粤军的归属又生波折。“会陈君炯明任朱省长亲军司令。陈商于

朱, 欲以此项亲军改编为海军陆战队, 已成言矣。后朱君以事去职, 督军陈炳 自摄省长篆, 亲军营

即日取消。陈君炯明以为亲军既拨定为海军陆战队, 实有独立存在之资格, 不能随朱省长以俱去, 上

书抗议, 公 (程璧光) 亦派参谋饶鸣銮向陈督交涉, 陈督虽许诺, 未果执行。公以为海军陆战队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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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编之必要, 乃由林司令 (葆怿) 咨请陈督, 依照前议, 继续改编⋯⋯前后磋商, 不下十数次, 仍无

结果。迨至莫君荣新为督军时,始履行前约, 以原有亲军二十营归陈君炯明接收, 定名为援闽粤军。”�

莫纪彭当年任广州军政府海军部秘书, 掌握有护法海军档案, 而 《程璧光殉国记》之成书, 上距事件

发生, 为时未久, 当属基本可信。且对以上事件, 《申报》1917 年 9 月 3、6 日、11 月 6 日、12 月 7、

17 日有详尽的连续报道, 与此大致吻合, 可为佐证。故援闽粤军之得以成立, 孙中山与护法舰队之

得以立足广州, 陈炯明固为策划之主角, 程璧光与朱庆澜亦同为关键人物。

而往时谈及粤军 20营的来历 ,不少著述均引罗翼群《记孙中山南下护法后十年间粤局之演变》为

据: “1917 年 9月间, 朱 (庆澜) 决心辞去省长一职, 当时曾向孙中山先生建议将所辖省防军二十营

改为省长亲军, 任陈炯明为司令, 归大元帅府直辖⋯⋯莫荣新⋯⋯不予同意⋯⋯中山先生⋯⋯声言

省防军二十营必须交由帅府直接统辖。莫荣新初时仍拒而不纳, 中经汪精卫、胡汉民二人多方折冲

⋯⋯最后莫荣新始予同意⋯⋯中山先生遂决定以原省防军二十营为基础成立援闽粤军, 并决定以陈

炯明任援闽粤军总司令。”� 此说实以 《广州晨报》在 1922年 6 月刊出之 《粤军之略历》 及邵元冲

之《总理护法实录》等国民党官方宣传材料为蓝本!, 不仅完全抹杀了程璧光的关键作用, 而且颠倒

了事件的因果和时间顺序。陈炯明与朱庆澜商谈接收 20 营在 1917 年 6 月初, 就任亲军司令在 6 月下

旬, 孙中山抵穗在 7月 17 日, 朱庆澜辞职在 8月 26 日, 次晨离粤, 孙中山组军政府任大元帅在 9 月

10日, 可见此说之虚妄不实。

二、程璧光之被刺

孙中山既得援闽粤军、驻粤滇军和海军的支持, 遂策划消灭桂系势力。

根据粤海关的情报, “孙文于本月 ( 1917 年 11 月) 15日亲自到广州河南拜会李福林将军, 告诉

李, 他已向舰队司令程璧光借调一艘炮舰, 此舰将于本月 15日晚炮击广州城, 要求李将军协助他, 并

保护其安全。李将军拒绝并称, 他的责任是保持本地的安宁。孙立即告辞。李则前往说服舰队程司令

不要让孙的企图得以实现。程答, 他已向孙作了许诺, 不能收回。因而, 李福林将军前往拜会程璧光

的夫人, 她立即拦阻其丈夫, 炮舰也就未由孙支使。”“据说, 孙文致函询问舰队司令程璧光, ‘你既

是临时政府成员, 为何不执行指示炮击广州?’程司令回答: ‘我们舰队开赴南方的本来宗旨是坚持共

和护法, 别无其他。此外我是广东人, 我应维护当地和平。’”∀ 邵元冲记: “桂系陆、莫等, 又深忌

海军为总理所指挥, 乃厚利饵之, 并允月任饷项, 海军遂 倾向桂系⋯⋯程璧光等亦依违其间, 无

明显之态度。总理⋯⋯于 11月 15 日命程璧光令海军炮击观音山。程不奉命, 并将各兵舰调往黄埔,

宣布戒严, 兵舰附近, 不准船只通过, 以防总理之直接指挥。20 日, 总理之侄孙振兴乘 ‘泰山’轮

经过黄埔海军之戒严线附近, 兵舰遽开枪轰击⋯⋯振兴遂重创而死。”#粤海关情报亦详述了孙振兴

之死, 与邵元冲所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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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孙中山此举, 滇军师长方声涛亦 “严词谏阻”, 孙甚恼怒, 厉声斥责� 。12 月 17 日, 方声涛

被刺重伤� 。罗翼群追述, 刺客为李汉斌, 主谋者是朱执信, 原因是 “方声涛不肯附从”, “遂决心对

方有所制裁”, 罗翼群、罗立志、张民达均参与其事 。

此后, 孙中山不与程璧光商议, 单独策划了 1918 年 1 月 4日凌晨对莫荣新的桂军实行海陆军合

击的行动。孙成功地策动了“同安”、“豫章”两舰炮轰督军署, 但无人响应, 行动流产。炮击开始前,

孙中山的代表来到海军部, 称孙“希望陆海军联合起来, 驱逐莫督军”, “此人立即被海军部逮捕, 并

根据高级当局的命令, 于本月 4日上午 8 时枪决”!。邵元冲亦记炮击事件后, “程以开罪桂系, 引为

大憾, 深怨总理之轻率, 且欲严惩 ‘同安’、‘豫章’两舰长以泄忿, 两舰长以匿得免, 此后程与总理

遂表示隔阂矣。”∀ 1 月 8 日的粤海关情报称: “孙文对海军司令程璧光说, ‘你如果想重新归顺中央

政府, 那么可以这样做; 但假如你同莫督军站在一起, 那我就得说, 你对不起我。’因此, 程璧光现

持中立态度。”10日又称: “程璧光海军总长通令他的独立舰队下属说, 将来谁胆敢擅自行动, 谁就

要受到严厉处置; 企图强行登舰者, 不论是谁, 都得撵走。”#目的显然是防范孙再次策划军舰异动。

2 月 26日晚 8 时 15 分, 程璧光在广州长堤被一名刺客开枪打中胸部, 9 时 30分去世∃。据罗翼

群记, 此次行刺仍由朱执信主持, 罗翼群、罗立志、张民达参与。“其后我在军中偶与张民达闲谈, 张

始透露出当时受朱执信命布置行刺程璧光之经过, 并谓当日 ( 2 月 26 日) 下手刺程者即萧觉民、李

汉斌两人。后数年, 曾有人对我谈及, 刺程时系三人下手⋯⋯尚有一人名宋绍殷。”% 李朗如、陆满

则说: “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张民达等认为程璧光对孙先生护法运动起初拥护, 现在竟加反对, 这

是绝无宗旨及反覆无常的可耻行为, 决定置这狗东西于死地。”& 李汉斌告于张汉南、张乃明, 二人

复转告于张慕融, 谓: “民达认为⋯⋯若不去程, 势将危及护法前途和孙中山先生的安全, 因组织三

人小组⋯⋯刺杀程氏于海珠码头。”�� 程璧光为中华革命党所杀, 当无可疑。

又, 1922 年 6 月 19 日, 陈炯明部下发表 《粤军将领对于粤军略历之辩正》, 谓: “程玉堂 (璧

光 ) 被刺, 中山现亦对众宣言因不听命令, 为其宣布死刑。”� 此虽陈派之词, 但所引者, 据称是孙

中山的公开讲话, 其后孙派亦无反驳或否认, 则当有其事。以情理而论, 以程氏地位之重要, 无孙中

山首肯, 朱执信或张民达都绝不敢擅杀。

　 〔作者赵立人, 1947年生, 研究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510620〕

(责任编辑: 金　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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